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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

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及市委十二

届九次全会精神，紧密围绕我市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

目标，创新手段方法，完善机制体制，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市全国

文明城市创建成果，提升广大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，实

现创建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落实创建工作网格化管理。

按照《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日常巡查制

度》建立创建工作五级网格区的要求，我局及市妇联、市残联负

责第五网格（东风路街办区域）创建工作。由局办公室牵头组织，

各科室及相关单位负责协助社区做好常态化创建工作，在开展常

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同时，突出卫生死角的治理，兼顾网格责

任区内绿篱、绿地内垃圾、烟头、落叶清理整治，确保整治实效。

具体分工如下：

1.宝铁社区

负责整治科室：工程技术科、机关党委、管理科。

2.北社区

负责整治科室：办公室、市监督指挥中心、协调考核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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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东社区

负责整治科室：法制科、市容环卫科。

4.西社区

负责整治科室：人事教育科、园林绿化科。

5.宝烟社区、宝石社区

负责整治单位：市妇联

6.轩苑社区、陈仓园社区

负责整治单位：市残联

责任单位：局办公室

（二）完成常态化创建工作任务。

按照《宝鸡市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机构组

成及职责》、《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月度考

评办法》、《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季度评议

制度》、《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年度考核办

法》等文件规定，我局为全市市容环境整治组组长单位，担负如

下创建任务：

1.负责与市委、区委文明办进行沟通对接，及时接收、传达

最新创建工作精神和要求，对创建工作任务进行分解下达，督促

各科室按要求完成创建任务，收集整理各科室上报的创建资料，

及时报送市委、区委文明办；负责撰写创建工作相关信息及通报。

责任单位：局精神文明创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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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建成区清扫保洁工作的业务指导及监督考核，指导全

市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医疗垃圾、餐厨垃圾的规范处置及分类；

负责联系征求省级主管部门对相关体系指标的意见，作出评价

（部门评价）并报局创建办。

责任单位：市容环卫科 各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3.按照职能分工，加强建成区市容市貌管控，依据《宝鸡市

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41类实地考察点位测评标准（2021版）》，

完成商业大街、主次干道、建成区背街小巷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

贩等实地考察点位的巩固提升工作，按照要求上报相关资料。

责任单位：管理科 各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4.依据《宝鸡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41 类实地考察点位

测评标准（2021 版）》，指导市区公园广场做好实地考察点位

的巩固提升工作，按要求上报相关资料；负责联系征求省级主管

部门对相关体系指标的意见，作出评价（部门评价）并报局创建

办。

责任单位：园林绿化科 各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5.负责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，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

系；制定共享单车停放管理标准，指导做好停放管理工作；负责

推进市区“门前三包”制度落实，按要求上报相关资料。

责任单位：协调考核科 各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（三）完成常态化创建考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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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月度考评要求，由相

关科室负责，依据《宝鸡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41类实地考

察点位测评标准（2021 版）》自行制定考核评分标准，每周对

城四区内本科室负责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项目进行现场考

评打分，于每周四下午 5点前向局精神文明创建办报送考评结果

和下周检查方案，由局创建办汇总后上报市委文明办作为排名通

报依据。考评项目及分值为：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按照《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

理工作月度考评办法》要求，市级各创文责任部门的月考评排名

情况将纳入年度考核。市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将于每月底对市级创文责任部门的月考评按照得分情况进

行排名，在市区两级范围内下发通报，并在市级相关媒体进行公

布。各科室、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升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

做好常态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责任感。

考评项目 责任科室 总分（分）所占分值（分）

环 卫

市容管理

环卫科
170

85

市容管理科 85

公 园

公共广场
绿化科 30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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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狠抓落实。市委文明办明确要求，市级重点创文责任

部门连续三次位列考评最后一名的，由市委领导约谈其主要负责

人，其为文明单位的，在年终的文明单位考核中作为负面清单予

以扣分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对其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追责问

责，处理结果抄报市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。各科室、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测评标准及要求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人员分工，高标准抓好工作落实，

按时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，确保创建工作常态化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强化统筹。全局上下要齐心协力，强化统筹协调，为

文明城市创建贡献城管力量。各相关科室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

用，及时组织督办考核；各区城管执法局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对跨

部门、交叉性、综合性的工作要积极沟通对接，确保创建工作总

体进度稳步向前，形成上下联动、条块结合、干群一体、齐抓共

管的良好局面。

联系人：郭 燕 联系电话：3260312

邮 箱：bjzhfj320510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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